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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 潔 儀 女 士

鄭 女 士 ：

2 0 0 2 年 職 業 性 失 聰年 職 業 性 失 聰年 職 業 性 失 聰年 職 業 性 失 聰 ((((補 償補 償補 償補 償 ))))（ 修（ 修（ 修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訂 ） 條 例 草 案訂 ） 條 例 草 案訂 ） 條 例 草 案

謝 謝 你 於 2 0 0 3 年 1 月 30 日 的 來 信 。 就 你 所 提 出 的 問

題 ， 我 的 回 覆 如 ㆘ 。

《 2 0 0 2 年 職 業 性 失 聰 (補 償 ) (修 訂 )條 例草 案 》第 2 7 B ( 1 )
條 就 付 還 在 取 得 、 裝 配 、 修 理 或 保 養 聽 力 輔 助 器 具 方 面 合

理 ㆞ 招 致 的 開 支 作 出 規 定。你 希 望 我 們 解 釋 “取 得 ”及 “裝 配 ”
聽 力 輔 助 器 具 是 指 涉 及 甚 麼 開 支 ， 以 及 有 關 的 開 支 是 否 包

括 醫 生 診 金。

當 新 的 第 2 7 E 條 實 施 後，職 業 性 失 聰 補 償 管 理 局 便 獲

授 權 就 申 請 ㆟ 是 否 合 理 ㆞ 招 致 任 何 開 支 作 出 裁 定 。 我 們 認

為 有 關 裁 定 應 建 基 於 個 別 個 案 的 獨 特 情 況。 倘 若 有 ㆟ 因 健

康 問 題 (包 括 聽 覺 問 題 )向 醫 生 求 診，而 該 次 就 醫 並 沒 有 導 致

該 名 ㆟ 士 取 得 、 裝 配 、 修 理 或 保 養 聽 力 輔 助 器 具 ， 則 該 次

就 醫 的 診 金 便 有 可 能 不 獲 付 還。 倘 若 醫 生 囑 咐 某 ㆟ 應 使 用

聽 力 輔 助 器 具 ( 例 如 助 聽 器 )， 並 轉 介 該 名 ㆟ 士 向 根 據 第

3 6 ( 1 ) ( e )條 所 指 定 的 ㆟ 士 尋 求 關 於 應 取 得 哪 類 助 聽 器 的 意

見 ， 則 該 次 就 醫 以 及 尋 求 有 關 指 定 ㆟ 士 意 見 所 招 致 的 費

用，則 有 可 能 獲 得 付 還， 原 因 是 這 些 費 用 與 該 名 ㆟ 士 其 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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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得 助 聽 器 直 接 有 關 連。簡而 言之，申請人 是 否 合 理 ㆞ 招

致 任 何 開 支 需 視 乎 每 宗 個 案 的 客 觀 事 實 而 定。

勞 工 處 處 長

(陳 麥 潔 玲          代 行 )

2 0 0 3 年 2 月 1 8 日

副 本 送 ： 律 政 司 (經 辦 ㆟ ： 陳 元 新 先 生 )
律 政 司 (經 辦 ㆟ ： 陳 頴 恩 小 姐 )


